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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谐社会理念解读公务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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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刚 

促进经济社会高效持续发展是公务员的基本职责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

础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与管理经济工作的方式手段，转变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协调

发展的战略部署。这给从事经济发展管理与服务的各级公务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和任务。在贯彻科学发展战

略和建设和谐社会新形势下，公务员如何深化与升华对促进经济发展职责的认识，如何在具体管理服务中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如何转变职能、改革制度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无疑是对公务员队伍提出的重大

课题，是对公务员履行职责的重大考验。回应这一时代考验的重要前提，就是公务员要对新时期履行经济职责的

环境与任务获得认知，对职责与使命取得共识。 

当前，我国面临经济粗放增长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日益显现、创新机制与能力不足、

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发展资源配置不够合理、体制制度障碍犹存等多重问题。在此形势下，公务员只有保持

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与热情，以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升华自身的职责内涵，把公务员

对经济社会高效持续协调发展的职责与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和制度规范，通过不断创新管理

体制、制度机制、程序规则和方式方法，才能达到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与效益，创造

高效持续发展模式与机制的战略目标，才能以优秀的工作绩效，完成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高效持续协调发展的神

圣职责。 

保障与增进社会公正是公务员的道德职责 

公平、公正原则是人类社会在生产与分配物质生活资料、分享精神文化产品过程中提出的道德原则和追求

的伦理境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公平、公正原则逐步固化在制度与规则中，其社会职能是协调

不同利益群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地发展。伴随物质、精神文明的发

展，民主、法制的健全和文化全球化的加快，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涵义正日益取得共识。公平公正理论正引导

着社会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与方法创新，不断推动社会走向进步与文明。 

公平与公正的三原则 

公平与公正原则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经济权层面的公平公正。包括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在

市场中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多劳多得和知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国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

活保障，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分配，避免贫富悬殊，消除非法所得和垄断利益

等。二是在政治权层面的公平公正。主要包括宪法与国家对人的各项政治权利的保障；国家和社会生活实现民主

化与法治化等。三是在健康、发展和文化、教育权层面的公平公正。主要包括生命及健康保障权；基本教育、培

训与就业权；个性发展权以及创造和享受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平等权利。保障和增进公民享有上述平等权

利，保障物质与精神产品的公平公正分配，通过公共管理与服务公平地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正的社会秩序，是



政府与公务员的主要职责。作为人民公仆和政府职能履行者，在自身岗位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努力实现和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是各级公务员肩负的神圣道德职责。 

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 

公平公正问题始终是人类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

内涵，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够协

调、分配不够公正、发展机会不够均等等诸多问题。胡锦涛曾指出：“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

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提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使命感和紧迫感，

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因此，各级公务员要把实践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遵循人类道德文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和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成果作为自身的职责和价值信念。要模范地履行《公务员法》规定的职

责要求，恪守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宗旨，把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职责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道

德责任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加强能力建设与保持先进性是履行职责的基本保证 

公务员能力建设关系改革和发展的兴衰成败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列为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

运、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各级各类公务员是法律、制度与政府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是各项改

革、建设事业及公共管理服务活动的具体责任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和先锋队。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素

质能力、工作态度、服务水平、潜力发挥状况和工作绩效，关系人民安危祸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质量、

效益和可持续性，关系科学发展、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因此，公务员队伍应不断加强素质建设、能

力建设、作风建设和绩效建设。围绕岗位职责，以科学发展为核心，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与理论修养，提高公

共管理服务水平与专业技能，增强沟通协商、统筹兼顾、排忧解难、预防善后和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只有

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绩效好的公务员队伍，才能履行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现代化中国的职责。 

保持公务员队伍先进性关系人民切身利益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宗

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预防和惩治腐败实施纲要》、《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重要法规。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清除政府和公务员队伍中的权力腐败，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先进性已成为事关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

建设全局，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切实做到廉政勤政、执政为民，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建立保持公务员队伍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必须从公务员队伍素质建设、绩效建设和廉政建设的每一环节抓起。公

务员队伍只有做到廉政勤政，廉洁自律，杜绝腐败，保持先进性与奉献精神，才能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和谐社会

建设，无愧于公务员的称号和神圣职责。（作者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人事报》200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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